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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企业公园D区68号

楼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0
866,442,430

35.59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郑小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风能开发产业基金（宁夏）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前解散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3,713,372
比例（%）

99.6850

反对

票数

2,031,900
比例（%）

0.2345

弃权

票数

697,158
比例（%）

0.080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3,616,650
比例（%）

99.6738

反对

票数

1,633,600
比例（%）

0.1885

弃权

票数

1,192,180
比例（%）

0.13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风能开发产业基
金（宁 夏）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提前解散

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234,307

33,137,585

比例（%）

92.4115

92.1426

反对

票数

2,031,900

1,633,600

比例（%）

5.6499

4.5424

弃权

票数

697,158

1,192,180

比例（%）

1.9386

3.31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燕、杨曦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76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迎宾南街7号院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2
132

148,584,391
148,584,391

26.4570
26.45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吴佩芳作为会议主持人，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和
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4、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5,230,288
比例（%）

97.7426

反对

票数

3,337,520
比例（%）

2.2462

弃权

票数

16,583
比例（%）

0.0112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5,982,235
比例（%）

98.2487

反对

票数

2,587,373
比例（%）

1.7413

弃权

票数

14,783
比例（%）

0.01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636,755
比例（%）

50.3302

反对

票数

2,587,373
比例（%）

49.3876

弃权

票数

14,783
比例（%）

0.28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议案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群、张曹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7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 9号院 6号楼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
34

80,389,529
80,389,529

53.5065
53.5065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晶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雪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80,230,31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019
是否当选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雪峰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161,481

比例（%）

93.1394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肖、乔颖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44 证券简称：永信至诚 公告编号：2025-031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庆丰西路69号35号楼3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
48

21,634,885
21,634,885

15.7908
15.79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Eric Gang Hu（胡刚）先生主持。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621,362
比例（%）

99.9374

反对

票数

5,182
比例（%）

0.0239

弃权

票数

8,341
比例（%）

0.038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9,758
比例（%）

97.8303

反对

票数

5,182
比例（%）

0.8314

弃权

票数

8,341
比例（%）

1.33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侦、崔红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13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1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1.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2025年9月16日至2025年9月22日18:00。2.征集人对征集投票权议案的表决意见：
对议案2《关于选举乔文健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投反对票；
对议案3《关于选举卫舸琪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投同意票。
鉴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仅补选一名董事，议案2与议案3为互斥议案，股东

不得对议案2与议案3同时投同意票，股东对议案2与议案3同时投同意票的，对
议案2与议案3的投票均不视为有效投票。3.征集人承诺：自征集日至审议征集投票权提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不
转让所持股份。4.征集人资格：本次征集投票权为依法公开征集，征集人符合《证券法》第九
十条、《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第三十二条、《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
行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征集条件。

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
行规定》《公司章程》或其他有关规定，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格
力金投”）作为征集人，就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议案3（简称“部分议
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又称“表决权”）。

一、征集人的基本情况
（一）征集人基本信息与持股情况
征集人全称：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持股数量：171,238,247股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比例：12.98%
征集人不存在股份代持等代他人征集的情形。
（二）征集人利益关系情况
征集人曾于2024年12月提名邓湘湘女士、陈美川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二人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成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邓湘湘女
士现兼任公司副总裁，陈美川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除前述外，征集人不存
在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
联关系。

征集人格力金投为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3《关于选举卫舸琪为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的提案人，卫舸琪女士为格力金投副总经理。

现向全体股东征集对议案2《关于选举乔文健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投反对票，对议案 3《关于选举卫舸琪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投同意票。
前述两个议案为互斥议案。

二、征集事项
（一）征集内容
公司拟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共3项，征集人根据《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五条仅对部

分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表决权，征集人对部分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乔文健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卫舸琪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征集人不接受与征集人表决意见不一致的委托。
鉴于本次仅对部分议案征集表决权，征集人特别提示被征集人，除征集人公

开征集表决权的议案外，被征集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载明对其他议案的表决意
见，一同委托征集人代为表决。

（二）征集主张1.投票意向
对议案2《关于选举乔文健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投反对票；
对议案3《关于选举卫舸琪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投同意票；

2.投票理由
征集人认为：卫舸琪女士具备财务、审计、税务及法律的复合专业背景，曾长

期在审计监管部门和大型企业担任重要岗位，既具有扎实的专业能力，又积累了
丰富的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经验。作为格力金投副总经理及多家企业的董事，
卫舸琪女士在风险管控、战略投资和财务管理方面均展现出突出的综合素质，能
够为公司未来的规范运作与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因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年报出
具保留意见，对公司内部控制报告出具否定意见，反映出公司在资金审批、合同
管理等方面存在缺陷，对公司治理声誉和合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此时遴选长期
从事风险控制和财务管理的卫舸琪女士进入董事会，对于进一步强化董事会监
督制衡、修复市场信任至关重要。

卫舸琪女士系第一大股东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其独立性和治理属性更强，更
能有效代表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督和约束管理层，推动公司彻底
消除资金占用遗留问题并完善内控体系，符合公司当前迫切需要的治理方向和
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经核查，卫舸琪女士符合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条件（个人简历详见2025年9月15日披露的《关于提请增加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因资金占用等问题，治理声誉和市场信任受到冲击，卫舸琪女士进入董
事会，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架构、落实风险防控机制、推动资金使用和
信息披露的规范化，提升董事会独立性和治理公信力，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督，确
保中小股东权益得到切实保护，逐步修复资本市场对公司的信任。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2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二）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25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的投票时间为 2025年 9月 25

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
（四）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选举乔文健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卫舸琪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10日、2025年9月13日、2025年 9月 15日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5073）、《关于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5）、《关于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6）。

根据公司公告，鉴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仅补选一名董事，议案2与议案3为
互斥议案，股东不得对议案2与议案3同时投同意票，股东对议案2与议案3同时
投同意票的，对议案2与议案3的投票均不视为有效投票。

因此，股东通过网络途径投票的，请避免选择“同意所有议案”或类似选项，
此操作将导致废票。股东需对每一项议案逐一审阅并逐一表决。

四、征集方案
（一）征集对象
截止2025年9月19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
东。

（二）征集期限2025年9月16日至2025年9月22日18:00。
（三）征集程序
第一步：股东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本公告附件《股东授权委托书》逐

项填写。
第二步：股东向征集人提供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等相关文件，并通过快递

等方式送达征集人指定地址。
收件信息如下：
地址：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洲区梅界路1323号格创集城A座27楼)
电话：15960111077
收件人：王女士
邮编：519000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人的联系电话、联系人，并在

显著位置标明“征集投票权委托”。委托投票股东可于投寄前将该等文件扫描件
或照片发送至指定邮箱wangjl@gree.com。

委托资料清单如下：(1)委托投票的股东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以下文件：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②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③授权委托书原件（请打印附件后完整填写，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或
由法定代表人签字）④股票账户卡（或其他持股证明）的复印件（截至2025年9月19日下午收市
后持有ST长园股份的证明）（加盖公章）(2)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须提供以下文件：①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签字）②授权委托书原件（请打印附件后完整填写，本人签字）③股票账户卡（或其他持股证明）的复印件（截至2025年9月19日下午收市
后持有ST长园股份的证明）

前述文件应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时间截止（2025年9月22日18:00）之前送达，
逾期则作无效处理；由于投寄差错，造成快递未能于该截止时间前送达的，视为
无效。

第三步：由见证律师确认有效表决票，见证律师将对法人/其他组织股东、个
人股东提交的前述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
委托将由征集人进行投票。

（四）征集有效的条件
股东的授权委托须经审核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后为有效：1.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快递等方式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截

止时间之前送达指定地址；2.股东提交的文件基本完备，符合上述“征集程序”第二步所列示文件的基
本要求；3.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有关信息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
载的信息一致；4.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且对征集的部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与征集人的表决意
见一致；5.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表决权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人。

（五）其他事项1.股东将表决权委托给征集人后，于征集人代为行使表决权之前以书面方
式明示撤销原授权委托的，则已做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2.股东将其对征集表决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以
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委托为有效。不能判断委托人签署时间的，以征集人最
后收到的委托为有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股东未在
授权委托书中对表决事项作具体指示的，将视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4.由于征集表决权的特殊性，见证律师仅对股东根据本公告提交的授权委托
书进行形式审核，并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
人签字或盖章、或该等文件是否确由股东本人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发出进行实
质审核，符合本公告规定要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将被确认为有效。

因此，特提醒股东注意保护自己的表决权不被他人侵犯。
五、咨询联系方式
如需咨询有关本次征集授权委托投票事宜，可通过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
联系电话：15960111077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邮箱：wangjl@gree.com
附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征集人：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5日

附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
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并公告的《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珠海格力金
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
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乔文健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卫舸琪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事项的投票意见（需自行打勾）：
序号

1
议案名称

《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应当就每一议案表示授权意见，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为准）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2025年9月19日收市后持股数，单位精确至股）：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号：
委托股东联系方式：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注：1.委托人接受公开征集，将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的投票权委托征集人代

为行使的，应当将其所拥有权益的全部股份对应的该项权利的份额委托同一征
集人代为行使。2.委托人委托投票权的股份数量以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
记日（即2025年9月19日）为准。3.委托人于受托人代为行使投票权之前撤销委托的，撤销后受托人不得代
为行使投票权。委托人未在受托人代为行使投票权之前撤销委托但出席股东大
会并在受托人代为行使投票权之前自主行使投票权的，视为已撤销投票权委托
授权。4.委托人应当向征集人提供身份证明和持股证明材料。境外股东的授权委
托书及身份证明材料在境外形成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办理证
明手续。

证券代码：600525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077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9月 15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天山三路 5号公司会
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龙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95人，代表股份527,911,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65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11人，代表股份500,259,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957％。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4人，代表股份27,651,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9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88人，代
表股份33,489,0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31％。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837,4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84人，代表股份 27,651,61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95％。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7,39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30％；反对 449,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2％；弃权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976,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08％；反对449,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35％；弃权 6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7％。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部分治理

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相关制度逐项表决）。2.01修订《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7,24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35％；反对 593,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4％；弃权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821,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6％；反对593,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21％；弃权 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3％。2.0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443,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536％；反对4,388,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4％；弃权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020,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572％；反对4,388,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054％；弃权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2.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392,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440％；反对4,439,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9％；弃权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970,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059％；反对4,439,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559％；弃权 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3％。2.04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360,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378％；反对4,460,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49％；弃权 9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937,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088％；反对4,460,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183％；弃权 9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9％。2.05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318,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300％；反对4,404,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3％；弃权18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96,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851％；反对4,404,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522％；弃权188,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6％。2.06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424,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501％；反对4,397,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0％；弃权 89,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002,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028％；反对4,397,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307％；弃权 89,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4％。2.07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423,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499％；反对4,402,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40％；弃权 84,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001,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999％；反对4,402,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472％；弃权 84,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2.08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438,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527％；反对4,299,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4％；弃权1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01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433％；反对4,299,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374％；弃权17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3％。2.09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349,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358％；反对4,387,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12％；弃权1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927,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778％；反对4,387,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027％；弃权17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6％。2.10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3,300,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266％；反对4,400,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5％；弃权210,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78,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317％；反对4,400,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91％；弃权210,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2％。2.11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527,14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553％；反对 58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弃权17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2,725,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87％；反对58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3％；弃权175,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0％。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姓名：谢显清、胡宝月3、法律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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